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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帝教天人親和院研究員 

 

 

摘 要 

 

「原靈合體」是本教正宗靜坐班三件大事之一，也是昊天心法之所以能「直

修」的關鍵之一，更與同奮人道、天道前途息息相關，然而大部分同奮對原

靈合體並不了解，亦常感摸不著邊。其實原靈合體是同奮可以親證天人關

係的最好管道，本文特別從天人關係來闡述原靈合體的意義，釐清現行原

靈表公佈的三項資料，尤其著重在靈系炁統的介紹，歸結於聖凡平等之境

界，而以「本我、假我、真我、二我」之諸我觀，作為體證原靈合體的冥契

心得。 

關鍵詞：原靈、原神、元神、封靈、分靈、靈系炁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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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天人關係探討「原靈合體」 

 
呂 光 證  

 

 

壹、前言 

  天人關係是中華文化最核心的主題之一，也是區別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最根本

的思路
1
，天人關係中的「天」有自然義的天、道德義的天、神格義的天，老子講：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裡的天是自然義的天，以自然法則突顯

天之主體面貌，近代自然科學即可歸類在這部份；何謂道德義的天？《易》繫辭：「天

地之大德曰生」，把天覆地載滋養萬物視之為天之德性，這是道德義的指稱，人文哲

學所探討的天多屬此類；至於神格義的天，則進入宗教的範疇，將天視之為有意

志、有作為的有機體，神則是天的代名詞。其實自然義、道德義、神格義本是人們

以不同角度觀察天人關係而有的分類，本質上是互有關聯的，本文探討原靈合體之

內涵，初看是從神格義入手，實則亦涉及到自然義（第三神論）與道德義（聖凡平

等），這些都豐富了原靈合體的人文精神。 

  原靈合體是本教正宗靜坐班三件大事之一
2
，也是急頓法門之能「直修」的依據

之一，更是天人關係中吾人對「天」最直接、最具體的生命感受，但是靜坐班所公佈

的原靈表中，究竟什麼是原靈？轉幾世的意思為何？為什麼都稱某某真人、元君？

來自清虛宮與來自東、南、西、北天有何不同？原靈為什麼合體？合體之後有何作

用…等等這些一連串的問題，歷年來除了同奮們各自體會以求解答外，本師在民國

八十二年有一篇講話，彌足珍貴，構成吾人今日研究原靈合體的重要文獻。
3
 

  本文研究方法，是以《大經》「天人一體」的哲學思想為指導原則，從急頓法門

入手，研究靈系炁統，佐以《清靜資糧編要》之實例為參考，外加對無形宇宙組織的

一些認識。誠然，講到研究方法，《大經》在〈緒論〉中評論傳統學問家以有限之智

                                                 
1 余英時先生著《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主張中國文化是內在的超越，西方文化為外在

的超越，前者植根於天人合一的思想，後者基於天人分立的思想，故究其實，天人關係乃主要關

鍵。 
2 民 80 年 10 月 23 日本師於天人研究學院上課講述正宗靜坐三件大事：點道開天門、接引靈陽真炁、

原靈合體。見《天人學本》上冊第七講，p83，極院印行。 
3這篇文獻是有關原靈最重要的一篇文獻，是本師於民國八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第七期日本正宗靜坐

班講授。教訊 120 期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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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窮無限之知的侷限，亦評論傳統宗教家勤修苦煉卻以妙義精微難期普遍為缺憾，

所以《大經》提出：「善能把握科學與哲學之相配原理與自身之修持功夫。」，因此

研究原靈合體，當然應該在原靈合體之狀態下去研究，莊子講：「有真人而後有真

知」，此之謂也。只是其中經過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充其量是把對「我」之探討在文

末作一描述，以補知之不足。 

 

貳、靈系炁統之概念 

  靈系炁統的概念與族譜血統的概念是相似的，靈系對應族譜，炁統對應血統。

吾人肉身源自父母，而父母之肉身源自其父母，如此反推上去，遂有「族譜」形成，

並分直系、旁系，而貫穿其間的是「血統」遺傳，也即是現今科學所謂之基因；相似

的，吾人靈體亦有其來源，稱為原靈，原靈之上尚有原靈，層層追溯回去，即構成

靈系，貫穿其間的是「炁統」遺性。因此，吾人就肉體生命而言，父母之上有父母，

其數難以勝數，就靈體生命而言，原靈之上亦有原靈，其數同樣難以勝數。 

  父親之精子與母親之卵子結合，產生下一代肉體生命，這是吾人已知的自然法

則，然而靈體之產生其情況則複雜的多，因為靈體具有分靈、合靈的特性，一個原

靈可以依其願力、能力而分化出去數個分靈，一個分靈也可以由數個原靈各分化一

部分匯聚而成，靈體並不受肉體需陰陽兩性結合方得繁衍之限制，因此靈系實際上

要比族譜複雜許多。下圖一可為參考： 

？ ？  ａ 
ｂ 

 

 
ｅ ｄ ｃ  

 

 ｆ 
 

 

 

 

 圖一：左圖為族譜，呈樹狀規則分佈。右圖為靈系，呈不規則狀分布。 

   比如ａ分化三個分靈ｃ、ｄ、ｅ，ｆ為ｂ、ｄ、ｅ合靈而成。  

肆、什麼是原靈？—「第一說」與「修煉說」 

  靈系中並非所有的靈都可稱為原靈，必須是證道的靈才有資格與能力分化分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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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4，是以原靈必然是證道靈，證道靈不一定為原靈。本師闡述的原靈有二種，第

一是宇宙創造之始即孕育的原靈，稱為「第一說原靈」；第二是其後經過千千萬萬年

修煉成功的原靈，稱為「修煉說原靈」。「第一說」的原文如下：
5
 

 

  上帝創造宇宙的同時，即孕育萬性萬靈，運用大自然的法則，將萬性

萬靈分散至每一個有生物體的星球上空，這許許多多的性靈分別依循著自

然法則投入生物體，形成生命的開始，進而成為有智慧的生物（人類），此

一投入之性靈即成為此一生物的主宰，這就是「原靈」，也是千千萬萬億億

年以前，…上帝創造的萬性萬靈第一個進入生物體的性靈，此第一個性靈

即稱之謂「原靈」。 

 

  「第一說」含義很清楚，舉例說明：假若上帝在宇宙創造的同時，孕育了一百個

靈，這一百個靈分別投入一百個生物體，對每一個生物體而言，這是他接收到的第

一個靈，也就是他最早的、最原始的靈，因此這一百個靈對這一百個生物體而言都

是「原靈」。其後，生物體不斷演化成其他生物體，而這一百個原靈也會不斷修煉，

分靈出去，形成新的原靈，構成「修煉說」的來源，其原文如下：
6
 

 

  原靈經過千千萬萬年修煉，有時奉命下凡，到人間救世救人，也會投

在某一特定的人身上，成為這一個特定的人的性靈（即元神），成道以後，

仍舊回到 上帝左右服務，這就是原靈與原人的關係。 

 

  基本上原靈並不會「全靈」投在某一特定人身上，而是以「分靈」方式入體，甚

至可以同時分靈到好幾個人身上，成為該人的「元神」，當家做主，完成這輩子的使

命後，元神回到天上受封為證道靈，變為另一個可以分靈的原靈，所以一個原靈可

以經過分靈修煉成就好幾個新的原靈，此即修煉說之基本意義。但不僅如此，假設

以急頓法門來看，造就新的證道靈的方式至少包括了原靈修煉、元神修煉、封靈修

煉這三種，在學理方面涉及「原靈—原神」、「原人—元神」、「元神—封靈」的觀

念。 

  首先解釋何謂「原人」？狹義界定，原人是指原靈分化投體的人，若廣義界定，

原人可泛指有緣的人。至於「元神」，簡單的說，每一個人的凡靈中都有一股正氣，

                                                 
4 《清虛宮弘法院教師講義》第 80 講，帝教出版社。 
5 同註 3。 
6 同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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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為當初原靈分化下來的部分，可稱為該人的元神，如果該人不加修煉，任憑七情

六慾的薰染，幾世輪迴之後，凡靈中的這股正氣將消耗殆盡，與原靈失去聯繫；如

果該人勤加鍛鍊，這股正氣逐漸長大並凝聚成形，取代原有凡靈的功能，成為高大

的金身，這是指元神修煉有成，因此元神可以說是原人凡靈的根本。同樣地原靈雖

為一充滿正氣金身的靈體，相對來說仍有其精華凝聚之處，為其根本，稱之為「原

神」。至於「封靈」的來源則為上帝所賜昊天正氣凝成的種子，這個種子會依照該人

的形貌逐漸長成人形，是該人第二個靈體，也稱「二我」。 

  急頓法門修煉的層面不僅是原人在人間修煉元神、封靈，原靈也能在天上修煉

原神，其關鍵處扼要說，是指：
7
 

 

  依照原人這一世的修煉使得原靈於天上可修煉原神分化身外之身，原

人本身之凡靈修煉元神亦可到天上修煉聖胎，也能分化身外之身，封靈亦

能到清虛宮下院修煉，亦得身外之身。 

  因一人之修煉證道影響天上廣大層面，造就無數仙佛，這是急頓法門

殊勝之處，亦是應劫運所需。 

 

  「身外之身」在此處即「分靈」的同義語。原靈在天上修煉的場所就教職同奮言，

是會英神宮
8
，就本師上靈言，至少是金闕極子別院或無生聖宮極子道院。會英神宮

的主持是天人教主，乃本師封靈的首座，目的是為了鼓勵原靈壓挾原人奮鬥修持，

完成使命，原靈才有資格進入此宮修煉分靈無數。金闕極子別院是進修高級鐳胎的

場所，無生聖宮極子道院則為宇宙特高真的修煉中心，是孕育宇宙道源之所，教義

談到鐳胎的鍛鍊，指出「必須進入宇宙主宰之一定場所修煉，配合特種元素加以保護

與調和，以成就化生宇宙間最高級之性能」
9
，蓋指此二地也。至於原人之元神、封

靈回天修煉之場所，是清虛宮下院，與原靈不同。 

  上述之原神、元神、封靈雖來自不同源頭，但若功果與修煉皆圓滿，亦可受封

成為能再分身的「證道靈」，對此三者後續再分化出的靈而言，此「證道靈」應仍稱

之為「原靈」，是故原靈的來源十分廣泛，不可勝數，構成龐大複雜的靈系網絡。茲

                                                 
7參考《第二期師資高教班聖訓錄》，p208。 
8 會英神宮是帝教總殿先天極院下之單位，民國 96 年丙戌年巡天節帝教總殿改組，升格為「先天帝

教總殿」，原先天極院部分改制為「帝教總殿」，並公佈新制五宮五府一總院，其中已無會英神宮。

但筆者推測，會英神宮應升格入「先天帝教總殿」，因為取消獎勵原靈的措施是與救劫發展背道而

馳，惟「先天帝教總殿」組織尚未公佈，目前無法肯定。 
9 《大經》〈精神的鍛鍊〉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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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圖舉例說明： 

 

 【第一說原靈】 

千 
千 

 
萬 年 

萬 修 
 

 

 

 

 

 

 

 

 

 

 

 

 

 

 

 

  一般情況下，靈系中靈與靈不一定能保持緊密聯繫，甚有湮滅情形發生（比如圖

二 D 與 A、C 之間較易斷線），而靈系與原人之間更易斷線，因為有形與無形熱準差

異大，原人一不小心受紅塵所污，就失去與靈系之炁氣相連（如圖二之某甲）。本教

法門以本師為首例，修持原靈原人合體奮鬥之急頓法門，炁貫靈系，所以能連結各

種疏離甚或斷線之靈系網絡，重建宇宙精神生命之生生不息的整體脈絡，因此正宗

靜坐班之「原靈合體」是依循本師腳步，屬於急頓法門的奠基功夫，以某甲為例，無

形組織按照其先天後天的情況與願力，從他的靈系中尋找最適合他現狀的靈與之合

體，其來源可能是上圖靈系中的D、B或A，屬於直系原靈，也可能是C，屬於旁系原

靈。若原人奮鬥有成，甚可感召其靈系中更多（橫向發展，具不同特長）或更高（縱

向發展，具更高靈力）的靈來合體，這些靈在目前教內已公佈的各種資料來看，都稱

之為「原靈」，很明顯的，這是以與原人合體的角度來界定「原靈」這個名詞，與本

煉 
︻
修
煉
說 

分
化
一
原
人

 
 

原
靈
︼ 

元神
封靈 

證                    道 

a b c d

成為可再分靈之原靈 A B C D

分
化
一
原
人 

斷      線

 某甲 

圖二：原神、元神、封靈構成之靈系炁統略圖 

1、【第一說原靈】經千千萬萬年修煉成就無數的【修煉說原靈】。 

2、a 是原靈之原神，b是原人之元神，c是封靈。 

3、A、B、C 是 a、b、c證道後的靈，具足再分靈的能力，故亦可  

稱為原靈。（屬修煉說） 

4、d為 B所分化之分靈，再證道為 D，故 B為 D之直系上靈，C為 D

之旁系上靈。（追溯到該原人的元神與封靈之橫向聯繫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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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靈系炁統中元靈、本靈、始靈、封靈、倒裝靈、天王、地主有的是以宇宙孕育的

角度，有的是以職務的角度來界定是不同的。因此吾人認為在研究上，要以本師的

靈系炁統來詮釋靜坐班的原靈系統，實為不宜，應以急頓法門作為基礎，分別詮釋

本師靈系炁統與靜坐班原靈系統，似乎較行得通。故研究架構歸納如下： 

                                          （急頓法門入手之奠基） 

       急  頓  法  門                     靜坐班同奮原靈系統 

（原靈—原神—元神—封靈—原人） 

                                          本師之靈系炁統 

                                          （急頓法門成就之例證） 

  民國七十五年正宗靜坐班自乾先修三坤六期開始，公佈之原靈表為現行之格

式，即包括「Ｘ天ＸＸ宮 ＸＸ真人 轉Ｘ世」三項資料，第一項是原靈在天上之來

根，第二項是原靈名號，通常乾道為真人，坤道為元君
10
，第三項為原靈轉幾世。這

一公佈格式沿用至今，然而在乾先修三坤六期以前，原靈公佈的內容沒有一定，因

人而異，例如正宗七期某乾道：
11
 

 

您的原靈乃是佛教之中天拘吾不燃天之大德天尊。佛門稱名為「啟那阿含多

菩薩」是也！專司佛門修行糾察之權，為正氣之神也，凡軀於人間歷十五世

之久，此世逢應元多多吃苦，可以了願。 

 

  又如同期某坤道同奮： 

您的原靈為瑤池金鳳仙子，證聖果，經敕封為ＸＸ元君，分靈下凡歷五十

八世之久，今入帝門不可失去奮鬥的勇氣。曰：「人道是尚，飛鳳如鸞，不

動不搖，保汝安康！」 

  比較當時與現行的差異，很明顯現行公布的資料是制式化的，重點清楚，當然

也讓吾人感覺離人性較遠，另一明顯差別是原靈來處、轉世意義有所變動，這一部

分於後面分段說明。 

 

肆、原靈來處—天界簡介 

  民國七十五年正宗靜坐班乾先修三坤六期以前，原靈來處五花八門，比如有「觀

                                                 
10 舊式公佈的原靈表因涉及各種親和靈，故曾有乾體坤靈的情況發生，新制原靈表因所公佈者皆為

證道靈，筆者認為已無男女相之分，乃應眾生需要而示現，故乾道均為真人，坤道均為元君。 
11 此項資料係向天人親和院申請調閱而來，以下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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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音菩薩之總護駕」、有「紫英掌印夫人之大徒兒」，甚至也有公佈原靈由何處修證

成功，比如「瑤池金鳳仙子，證聖果，經敕封為ＸＸ元君」，但自乾先修三坤六期開

始，無形統一公佈的，都是原靈在應元諸天所任職的單位，包括南天、東天、西

天、北天、中天、清虛宮、金闕等等。南天、東天、西天、北天、中天是對應整個

太陽系範圍，聖訓曾經描繪其圖如下：
12
 

 

 

 

 

 

 

 

 

 

 

 以中天為核心，東南西北天繞著中天運轉，猶如太陽系諸行星繞太陽運轉一樣，

《大經》把這兩者都稱為旋和系，只不過一是無形旋和系，一是有形旋和系，現今正

當南天轉運到與有形太陽系重疊，因此只有南天門開啟，天上人間進出均經由南天

門。各天屬性不同，司職各異，查《無形宇宙組織總成》
13
並對照，大約介紹如下： 

  「東天」乃堯、舜、禹三官大帝所居，主司考核諸真昇降，分錄善惡、劫厄、吉

凶、存亡、錫福、延年等。類似人間之考試、銓敘單位。 

  「南天」乃文衡聖王所居，為人曹通往天界之咽喉，分為八部六府。主司對應人

間之各種行政，如雷電、霜雪、水火、風雨與萬物之演化、天律之執行，人間上疏

表文都經此修繕，惟呈帝教光殿者除外。類似人間之行政單位。 

  「西天」乃清淨之域也，有儒釋道之道場，如瑤池金母所居瑤池聖宮、西方極樂

世界、紫竹林、雷音寺、文王殿等。類似人間進修單位，如學校、道場。 

                                                 
12 參閱《第一期師資高教班聖訓錄》。 
13 本書為闡明應元天界組織概況之珍本，歷年來只在 55 天閉關開課研究。另有台中聖賢堂所降之鸞

書《天界傳真》，由於其記載之東、西、南、北天組織與本教幾乎相同，曾引起討論，有研究者認為

天界組織有共同交集，亦屬正常，也有研究者有不同看法。惟該書中天組織定位為金闕，即與本教

大不相同，這牽涉到教史上為關聖帝君正名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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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天」乃玄天上帝所居，總領天經地緯、日、月、星宿，統管延生祚福之權。

類似人間司法單位。 

  「中天」位於東南西北天之中央，關聖帝君總轄其責，惟西天只有西天下院受其

管轄，其餘直接受命於金闕。 

  「清虛宮」乃三期主宰清虛真人之宮殿，屬於無極天，不在上圖旋和系範圍內。

凡遭逢三期末劫之星球，均有清虛宮之對應設施，以統領三期末劫之行運。 

  「金闕」乃上帝殿堂，為有形宇宙、無形宇宙之中心，上帝施放鐳光透過各大旋

和系之中心，散發天光，提供有形、無形眾生生活修道之地。 

  原靈大部分都來自以上諸天，根據統計，截至去年為止，歷屆靜坐班原靈合體

學員大約 9996 人
14
，其分佈比例按高低排列如下：西天 2644 人，南天 2605 人，東天

1607 人，北天 1580 人，中天 1026 人，其他 427 人，清虛宮 100 人，金闕 7 人。以西

天最多，南天次之，清虛宮、金闕最少。原靈均是證道靈，基本果位是一樣的，諸

天雖有高下之分，但並不能說在越高天界任職的原靈其果位一定越高，猶如人間同

樣擁有醫師執照，有些醫師在大醫院任職，有些在地方開設診所，其學歷、醫術未

必有高低之必然關係一般。 

 

五、原靈轉世與原人輪迴不同 

  原靈公佈表制式化後，變化最大的是「主角」不同了，舊式原靈表的「主角」是

原靈、原人二者兼顧，例如前文引用正宗七期的二份原靈表，即發現既有介紹原靈

來處，亦有原人在人間之輪迴說明，由於原靈與原人皆是「我」，因此保留「天非純

粹的天，人非純粹的人」的模糊性，但新式原靈表的「主角」只有一位，就是原靈而

已，所公佈的「名號」是原靈的名號，「來處」是原靈在天界的任職處，「轉世」是

原靈分靈到人間又修證成功回天的次數，已與一般「輪迴」的意思完全不同。本師

說：
15
 

天帝教靜坐班的查原靈，有提到轉幾世，「轉」就是下凡救世救人，修道有成，

仍然回天；「世」即「次」，二世就是下凡二次，四世就是下凡四次之意。 

  很明確地，「轉世」並非現今流行的前世今生，換言之，「轉世」不是指同奮輪

迴的次數（後天），而是其原靈下來救劫的次數，這是屬於先天的範疇，符合本師一

貫特色。先天、後天的次數沒有必然關係，因為原靈下來投在特定人身上救劫，不

                                                 
14 此份資料是向天人親和院申請並統計而得。數據是統計至正宗靜坐第 28 期，春特班第 10 期，長

青班 1 期，美國洛杉磯特訓班第 9 期、西雅圖特訓班第 4 期，日本特訓班第 25 期。 
15 同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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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一世成功，有可能該人輪迴二次才憶起使命，修道救劫，而成道回天。如此先

天的轉世一次等於後天的輪迴二次，更有可能原靈一墮入人身，隔世之迷使得原人

輪迴數世之後，先天正氣消耗殆盡，從此與原靈斷線，繼續顛倒輪迴下去。當年無

形古佛投胎蕭家小孩，待其長大後，無形古佛亦控制不了肉體慾望，無法當家作

主，只好回天求救，遂有天命雲龍至聖入川，以肉身渡化蕭家小孩，方才醒悟，修

道成功，位證一炁宗主。可見原靈投胎不是一件容易事，無形古佛天爵之高、蕭家

小孩祖德之厚尚且如此，一般原靈投胎又好的到哪裡去，因此原靈投胎後作不了主

宰的情形一定很普遍。筆者以下圖四說明轉世與輪迴的不同。 

 
轉世 1次 轉世 1次 轉世 2次 

 

 

 

 

 

 

 

 

 

 

 

 

 

  可見得原靈表公佈轉世幾次，只能說明原靈救劫修道成功的次數是多少而已，

與原人在人間輪迴的次數沒有必然關係，不能簡單作出「原靈轉世越多代表原人在人

間輪迴越多」的結論。 

 

陸、合體之意義 

  什麼是合體？本師說：
16
 

 

                                                 
16 同註 3。 

圖四：轉世與輪迴的比較。以某乙為例，其已輪迴 3次，此世乃第 4世為 

人，而原靈轉世為 2次，因原靈雖 3次分靈投胎，但只前 2次有修證回天。 

       

某
乙

輪迴 2次 輪迴 2次 輪迴 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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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體就是原靈分靈（電氣）貫注到大腦裡，成為此一原人的主宰，在內

部指揮思想、行動，幫助這個人（在本教即為同奮）先盡人道，一切順利，

可以完成救世救人的使命，達到下凡救世的目的，然後再專修天道，將來

仍能回到 上帝的左右。反之，如果原靈不合體，元神力量不夠，就不能

發揮作用，往往一不小心就顛倒輪迴了。 

 

  此種說法與前述：「有時奉命下凡，到人間救世救人，也會投在某一特定的人身

上，成為這一個特定的人的性靈」有差別，一個是說生物體本身並無靈魂，等於是個

空殼子，原靈分一道靈氣下來，進入這個空殼子，變成靈魂而為該人的主宰，但若

這股靈氣漸遭紅塵濁氣所污（即所謂元神不振），原靈便無法與其保持連線，嚴重者

斷線離去，只好任憑這股靈氣累世輪迴，終至元神昏昧，天人永隔，這是前面說過

的原人沈淪之由來，吾人把原靈這種下凡稱之為「原靈投胎」。 

  此處不然，是指已具有元神的人，雖然元神昏昧，但因逢機緣加入靜坐班，得

能點道開天門，並由原靈分一道靈氣下來輔佐該人元神，當家作主，因為這股靈氣

是輔佐性質，所以若該人不知奮鬥，原靈可隨時收回靈氣，並不影響該人生命活

動，這叫做「原靈合體」，與「原靈投胎」意義不同。 

  從字面上看「原靈分靈（電氣）貫注到大腦裡，成為此一原人的主宰，在內部指

揮思想、行動」這一段，很容易誤會原靈合體是一般傳言的「附身」，其實這兩者有

天壤之別。首先這兩者目的不同，附身有層次低的陰靈附身，及層次較高的神媒借

竅，前者多是業報使然，所以附身討債，有可能附在五臟六腑，依託共生，也可能

附在大腦，控制全身；後者常見於乩童，有些神媒為了傳遞靈界訊息，暫借乩童肉

身，口述或扶乩訊息。而原靈合體大不相同，其目的是在幫助吾人「先進人道…完成

救世救人的使命」，然後「專修天道，將來仍能回到上帝的左右」，既非討債，亦非

傳遞靈界訊息。 

  第二個不同是方式之不同。附身多是外靈把原軀殼中的和子壓制或驅離，直接

控制肉體，原靈合體的方式則是媒壓，所謂媒壓是指原靈「以宇宙陽質射線配合其自

身之和子壓入此人之大腦中，而行使其威權，並使其人本身之和子屬於隸屬之地

位。」
17
要注意的是，該人之和子並未被壓制或驅離，而是「隸屬之地位」，換言之，

原靈之和子進入大腦中，教化扶植該人之和子指揮大腦，形成合乎天理的思想或行

為，該人的肉身仍是由其和子指揮，只是背後另有一原動力而已。如下圖所示： 

 

                                                 

 

17 《大經》〈神的權威〉一節，天帝教極院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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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五：黑點代表外（原）靈之和子，白點代表該人原有之 

      和子。左圖該人和子被排擠於旁，由外靈之和子直 

      接掌控肉體，右圖該人和子仍掌控肉體，不過其上 

      另有一力量來源。 

 

 

 

  因此，原靈合體時原人並不會感覺被控制，而仍自以為是自己的思想、情緒，

但是往往有「福至心靈」的感受，或是突如其來之靈感，或是清明無礙之洞見，或勇

氣倍增之感情，或一切放下之豁達…，這些都是原靈教導、扶植原人和子之功，本

師說：「如果原靈不合體，元神力量不夠，就不能發揮作用，往往一不小心就顛倒輪

迴了。」蓋三期末劫時代，物慾橫流，吾人和子力量往往不足以支配肉體，反被肉體

之盲動所主導，原靈合體在於增強吾人和子之力，也就是增強「元神力量」。再者，

原靈與吾人之和子均有靈系上的淵源，可以說是吾人靈性的本根與吾人天性良知之

來處，原靈合體在這層意義上，等於說是儒家講的發現「良知」「良能」，是人心接

近天心的起始點。 

柒、聖凡平等之天人關係 

  原靈合體展現了天人關係中聖凡平等之境界，《大經》道：18 

 

  聖凡平等之基礎在於「和」，能凡聖平等即為「和」，而聖之基本地位

為自由神，故成自由神即係達到和的水準。然神亦未必盡屬無形，在有形

為「人神」，在無形為「聖神」；能在有形之界為人神，則與無形之聖亦得

和諧，此聖凡平等之基也。 

 

                                                 
18 《大經》第九章〈新生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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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與凡相對，凡指原人，聖指「自由神」，逐級而上有「天君」、「聖」、「天尊」、

「仙」、「佛」，當聖為自由神，而凡亦達自由神之標準時，凡與聖得和諧，此謂聖

凡平等之基礎，若聖為更高地位之神媒，而凡亦達相對之修養時，當為聖凡平等之

更高境界。前述原靈既然俱為證道靈，相當於本旋和系中最高果位，亦即在「天君」

之上，「天尊」之下，名為「聖」，「聖」又有二種，一為「本聖」，即指「聖」本

身，一為「上聖」概指「天尊」、「仙」、「佛」，吾人認為原靈至少是「本聖」果

位，也有可能為「上聖」。因此，當原人之修養能與「本聖」配合時，《大經》認為

已達永生境界，若進而與「上聖」配合時，為共生境界。 

  由此以觀原靈合體在天人關係中，實為吾人追求永生、共生之不二法門。本師

嘗言正宗靜坐六階段過程，循序為清心寡慾、變化氣質、自渡渡人、超凡入聖、回

歸自然、永生共生，在百日築基當中首先從點道開天門入手，接引祖炁，然後原靈

合體。原靈合體之功用一開始是幫助原人「先盡人道，一切順利。」因為同奮從入道

開始，個人宿業往往透過人道的種種發作出來，比如家庭、事業、健康…等，原靈

合體能幫助我們在業力糾纏中釐清方向，抬頭望天，有清明的智慧、勇氣與能力解

決問題，圓滿人道。原靈合體的第二個功用，是與原人合作「完成救世救人的使命，

達到下凡救世的目的。」共同的使命是完成本師第三天命，這是在誦誥、渡人中圓

滿。但是每一個人或多或少也有個人獨特的使命，原靈會在同奮貫徹使命或履行願

力中配合發揮，使同奮在奮鬥中均能得靈犀之妙，貫通天人。原靈合體的第三個功

用，是原靈與原人共同「專修天道，回到上帝左右。」尤其五門功課的誠心修持，都

有原靈合體參與，本師常說反省一剎那原靈合體，亦說打坐時虛寂靜篤一靈常照，

共同調和原人原靈之陰陽，聖訓亦說誦誥至深處是靈我合一、齊步共振。 

  原靈合體從起初「幫助」人道，到「合作」完成使命，再到「共修」天道，即是

體現正宗靜坐從清心寡欲、變化氣質一連串的階段性功效，亦是將聖凡平等之「和

諧」關係彰顯為「幫助」、「合作」與「共修」。至若原人修煉封靈有成，原靈將榮

昇會英神宮再煉分身無數，從茲凡聖俱妙，天人一體，可以說已得永生共生的旨趣

矣。當然，在現實上未必這麼理想，許多同奮在原靈合體完後，仍不思奮鬥，無法

坦誠面對人道、天道考驗，本師說：
19
 

 

  同奮困於人道上奔忙，只為自己打算，沒有培養正氣，忘了自己救世

救人的責任，原靈認為原人—他的凡體不求上進，沒有培功立德機會，最

後只有離開凡體回天了，表示這一位同奮沒有奮鬥的決心與勇氣，原靈與

                                                 
19 同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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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合體沒有前途，當然只有回天一途了。換言之，原靈合體並不表示永久

不會離開，惟有同奮持續不斷的努力奮鬥，能夠達到使命的要求，才能繼

續合體，甚至有的同奮任務大，責任重，還會有第二第三個以上的原靈來

合體，更加強了那一位同奮在人道上奮鬥力量、事業前途，這就是天帝教

所強調的「天命」，也是天帝教獨有的宇宙法寶之一。 

 

  原靈合體開啟天人關係中從「自助天助」→「天人合作」→「共修合一」之三部

曲，倘若不知珍惜法緣，以致入寶山而空回，原靈離開，天人分離，悔之晚矣。反

之，能把握機緣，發勇猛心，行奮鬥道，懂得掌握聖凡平等之要領，從「自助天助」

中圓滿人道，從「天人合作」中完成救劫使命，從「共修合一」中修煉身外身，必能

宏開「原靈—原神—元神—封靈—原人」靈系炁統，使之佈滿虛空，天人一體，物我

無礙，而臻「天非純粹的天，人非純粹的人」之化境，達到人類生命境界中最高之理

想。 

 

捌、誰是「我」？ 

  誰是我？我是誰？不只是禪宗參悟的話頭，亦是任何一個探索生命究竟者所將

面對的瓶頸。本師於民國二十四年弘道於西北時，其原靈清虛真人降下一首詩勸勉

本師：20 

潺潺水光界天白，沉虹落日一齊飛，江頭散步漁樵話，楓紅暮雨催我歸； 

極北極南一元天，初度人間數十年，勸君早把舵把穩，普濟蒼生過前川。 

 

  詩中第一段先用「催我」，第二段再用「勸君」，似乎主客模糊，語意不清，其

實這正是天人關係之玄奧所在，就天人合一言，原靈即是原人，原人亦是原靈，皆

是「我」，因此「催我歸」沒有錯，就天人對立而言，原靈勸戒原人，說出「勸君」，

亦何嘗不對呢？冥心體會：「我」之學問大極，原靈為本我，原人為假我，元神為真

我，封靈為二我；人在紅塵奔波中，本我觀假我，偶得靈犀之妙，懂得分清別濁；

人在定靜忘我中，真我巍然，清明在躬；人在浩瀚虛空中，天地雖壞，我獨長存。 

  昊天心法之「直修煉神還虛」，從本我勘破假我起修，藉假我修真我，以真我煉

二我，諸我相契，方識得急頓法門之救劫真義，然後起同理心，發大願力，於茫茫

人道中歷練，在浩浩天道裡浮沉，初則狂風大浪，繼而海闊天空，終至無邊無際。

                                                 
20 《闡教法乳》，p25，本書為本師在赴西北弘教時有關道務、教務資料之匯輯，天人研究學院恭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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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時，人與天無異，古今聖賢仙佛所揭櫫的境界，中外科哲所窮究的真理，均有了

著落，這是本師留給當代眾生走向金光大道的不二法門。 

 

 


